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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考试作弊类犯罪的理解与适用 

马昕 

（北京工业大学） 

摘要：考试的公平关乎每个考生的切身利益，考试的公正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但是近年来组织代考、雇佣枪手等负面新

闻频频曝光于各类媒体，考试作弊之风沉渣泛起、愈演愈烈，严重玷污了社会诚信的道德基础，侵犯了考试制度的公平性，

败坏了国家选贤任能制度的公正性。 

关键词：考试作弊；考试制度的公平性；考试制度的公信力 

 

当今中国，各类型的考试涉及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伴随各种各样的考试而成长起来的，国家通过考试

这种形式与制度进行选拔、认证、培养专业人才，考试者也

在考试中获得国家选拔和社会认可的学历证书、技能凭证、

职业资格，孙中山先生指出：至于考试之法，尤为良善！考

试是实现平民政治、平等政治的美意良制，最严密、最公平

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可见“考试制度”于国

于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试的公平关乎每个考生的切身

利益，考试的公正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但是近年来组织代考、

雇佣枪手等负面新闻频频曝光于各类媒体，各种考试作弊之

风沉渣泛起、愈演愈烈，严重玷污了社会诚信的道德基础，

侵犯了考试制度的公平性，败坏了国家选贤任能制度的公正

性。 

一、考试作弊处罚的历史沿革及域外规范 

中国古代视科考为国家抡才大典，作弊伴随科举考试而

生，最初对舞弊者处罚较轻，一般只是剥夺考生的考试资格。

自唐起对科考舞弊的防范逐渐严密，处罚有所加重：诸贡举

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

徒三年。①唐创立的原籍应试、保结、搜检、锁院等防作弊

制度被后世沿用千年。明、清二代科举舞弊花样繁多，处罚

也最为严厉，对科考舞弊者取消考试资格、枷刑示公、杖责，

涉案官员罚俸、罢免，发配边疆，甚至处死。清律规定：科

考舞弊者，取消童生资格、戴枷 3 月、杖一百、发配充军，

如查获有人印刷与科举有关袖珍书者，株连九族。清顺治十

四年的“丁酉顺天乡试科场案”中考官受贿，徇私舞弊，案

发后参与作弊的考生及受贿官员“俱著立斩，家产籍没”。

清雍正十二年许州院试舞弊案，河南学政俞鸿图因泄题、受

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腰斩之人。乾隆年间曾发布

《钦定科场条例》：“科场为国家抡才大典，关系綦重，向来

外场弊窦多端，士子怀挟文字入场，希图戈获……严饬所司

实力稽查。”乾隆五十三年再次加重处罚：倘有赎买关节等

弊，即将该生及主考官按律正典刑。 

域外各国为遏制考试作弊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除

对考试作弊行政处罚外，普遍通过刑事法律对考试作弊进行

规制，或在刑法中规定专门条款，如新加坡在刑法修正案中

明确规定学生替考、考试作弊入刑处罚；或授权援用刑法条

款，如 2019 年 3 月美国司法部以邮件和电信欺诈、行贿、

伪造行业证书等罪名指控 50 人涉嫌参与美国史上最大规模

高校入学舞弊案，涉及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名校，

涉案行贿金额高达 2500 万美元；或制定单行刑法，如印度

颁布的《公共考试（防止不公平手段）法案》，俗称“反作

弊法”，对考试作弊者判处 3 年监禁和 50 万卢比罚款。② 

二、新中国建立后惩处考试违规、作弊行为的立法历程 

新中国涉及考试的立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最早出台的

涉及考试的法规是国家教委于 1987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暂行条例》，该条例实现了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法律规

制上的“先河”。1988 年国务院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暂行条例》，规定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作弊及违反考试规

则的行为依该条例处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违规考试处罚

的法规。教育部于 2004 年 5 月 19 日发布《国家教育考试违

规处理办法》实现了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行为认定与处理的

“有法可据”，标志着“考试”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

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加本科目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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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

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最初刑事立法中无论是单行法规还是“79 刑法”、

“97 刑法”都未涉及考试作弊犯罪的规定，以泄露（获取）

国家秘密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定罪处罚，但

对其他诸如组织、代考的作弊行为无法提供刑法适用的立法

支持。 

2015 年 8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第 284 条增

加一条，作为第 284 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组织考试作弊罪）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

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非

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

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代替考试罪） 

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的范围进一步明确，对“情节严重”、“作弊器材”、“单位犯

罪”、“作弊网站”也进一步做了细化规定。 

三、对考试作弊类犯罪的立法解析 

《刑法修正案（九）》对第 284 条增加一条，作为第 284

条之一规定是将“考试作弊”由“行”入“刑”，将组织考

试作弊行为、非法出售、提供考试试题、答案行为及代考行

为，正式确定为犯罪行为，明确了相应的刑罚种类与幅度，

对打击和震慑违法犯罪行为发挥了巨大作用，实现对考试公

平秩序的法律保护。此后为细化原则性规定，完善执法标准，

最高法和最高检于 2019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结合考试作弊犯罪的特点和司法实务反映的问题，依刑法、

刑诉法共规定了 14 个条文、10 个方面的问题，对考试作弊

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法律适用疑问作了全面、系统的规

定。 

1、“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范围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九）》第 284 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

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这是对刑法所规制的考试

作弊行为进行的原则性“范围划定”，此后司法实践中对“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理解和认定比较混乱，界线模糊，

特别是对众多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是否属于“在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存在争议。 

两高《解释》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范围，划定

四类考试范围，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从行业系统到主管部

门组织的考试，涵盖了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等，并预留保底条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考试涉及

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属于法律规

定的国家考试”。 

两高《解释》明确“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仅限于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考试，刑事处罚的对

象只看“出身”不看“规模”，在“入刑空间”上排除了规

定、规章、条例规定的考试，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避免刑事打击对象的无限延伸。例如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

是依据《全国英语四级、六级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家教育部

组织实施的考试，虽然属于全国性考试，每年数十万人参考，

但其仍不符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考

试”的标准，不是刑法管辖范围。同理，地方公务员录用依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或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

员主管部门组织，在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发生的考试作弊

属于刑事法律的管辖范围。 

2、细化考试作弊类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第 2 条细化组织考试作弊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首先，采用列举法明确三种国考：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研究

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考试作弊的直接认定为

“情节严重”，原因无它，危害最大！影响最广！第二，依

行为后果、危害结果为标准，规定“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

者启用备用试题的”危害后果认定为“情节严重”。第三，

以行为人主体身份做为标准，规定“考试工作人员组织考试

作弊的”认定为“情节严重”，限定在有考试管理和服务职

责范围内，例如出题人、评卷人、监考员、巡考员等。第四，

以作案区域为标准，规定“组织考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作弊的”认定为“情节严重”。第五，以次数、人数、提供

器材数量、违法所得为标准，认定为“情节严重”。第六，

规定保留性的兜底条款“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3、对作弊器材的概念界定 

明晰作弊器材的概念：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考场防范作弊

的安全管理措施，获取、记录、传递、接收、存储考试试题、

答案等功能的程序、工具，以及专门设计用于作弊的程序、

工具。需具备明显的作弊目的和功能，既必须是获取、记录、

传递、接收、存储考试试题、答案等功能的程序、工具，如

果是与考试无关的工具，即使是违反考场规则的，也不应纳

入刑法调整的“作弊器材”范围内。《解释》将程序列入作

弊器材范围，是适应我国考试改革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明确规定出具作弊器材的认定主体限定为省级以上公

安机关或者考试主管部门，避免基层公安机关自行侦查自行

认定的情形，提升了办案证据的权威性。对于特殊器材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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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作出认定，主要是二个规定，一是《禁止非法生产

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公

安机关负责对窃听窃照器材、“伪基站”设备的认定工作，

二是《反间谍法实施细则》，专用间谍器材的确认由国家安

全部门负责。 

4、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的认定标准 

针对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既遂标准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

解，两高在综合考量犯罪形态基本原则和司法实践打击日益

猖獗的考试作弊情形下，在《解释》明确规定组织考试作弊，

在考试开始之前被查获，但已经非法获取考试试题、答案或

者具有其他严重扰乱考试秩序情形的，应当认定为组织考试

作弊罪既遂。《解释》对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的认定标准符

合刑事立法原则，组织考试作弊的犯罪在考试前即案发被查

处，即使作弊者尚未步入考场，但犯罪的实害结果已经产生，

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到国家考试秩序，应当认

定为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 

5、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标准 

《解释》以列举形式明确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

“情节严重”的情形，其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情节严重”

保持同一尺度。首先，第一款规定与组织考试作弊罪适用相

同标准，即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录

用考试中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的直接认定为“情节严

重”；第二，“导致考试推迟、取消或者启用备用试题的”严

重危害后果，认定“情节严重”；第三，“考试工作人员非法

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认定为“情节严重”，与组织

考试作弊罪一样，考试工作人员也应限定在有考试管理和服

务职责范围内；第四，根据次数、人数、违法所得认定为“情

节严重”，与组织考试作弊罪处罚标准一致。 

6、非法出售、提供不完整或不标准的试题、答案的处

理规定 

《解释》解答了司法实践中关于考试作弊犯罪案件的一

个争议问题，即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的试题、答案，试题不完整或者答案不标准的，不影响非

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的认定。但是如果非法出售、提

供的行为人明知提供的试题、答案是假试题、假答案，笔者

认为以诈骗罪处罚为妥。 

7、对代替考试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解释》规定对于代替考试犯罪行为人犯罪情节较轻，

确有悔罪表现，综合考虑行为人替考情况以及考试类型等因

素，认为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犯罪情节轻

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的，不以犯罪论处。依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考量犯罪的

具体情况，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有悔罪表现，

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当宽则宽。 

8、对考试作弊犯罪中的单位犯罪厘清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规定：单位实施组织考试作弊、非法出售、提

供试题、答案等行为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定罪量刑标

准，追究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的刑事责任。虽然追究的

是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的刑事责任，但这里的单位犯罪

应当具有单位的意志，不是内部某个人的意志，是单位整体

意志。 

9、明晰考试作弊犯罪的罪数认定规则 

《解释》规定：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答案，又组织考试作弊或者非法出

售、提供试题、答案，分别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和刑法

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的，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组织

考试作弊罪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数罪并罚。 

10、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实施考试作

弊犯罪的处罚规则 

《解释》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

中，组织作弊，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

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符合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

照专用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

秩序罪等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设立用于实施考试作弊的网站、通讯群组或者发布

考试作弊信息行为的定性 

《解释》规定：设立用于实施考试作弊的网站、通讯群

组或者发布有关考试作弊的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

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

处罚；同时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

案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

规定定罪处罚。 

12、确立职业禁止、禁止令和罚金刑适用规范 

《解释》规定：……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

需要，依法宣告职业禁止；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可以

根据犯罪情况，依法宣告禁止令。此外鉴于组织考试作弊犯

罪具有牟利的目的，规定罚金刑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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